
○○股份有限公司因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3.30. （八九）公處字第040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3月30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右被處分人因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

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對建物之夾層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三、處新臺幣六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件係民眾等來函檢舉，內容略以：渠等於八十五年底至八十六年初

　　，向被處分人購買位於新店市之「○○」（即○○），因被處分人在

　　工地上搭蓋之樣品屋及現場散發之廣告文宣均強調小空間大利用，將

　　樓層面積分上下二層之隔間，致渠等誤認現場樣品屋之挑高夾層設計

　　均屬合法而購買。嗣後經由媒體報導，才獲知現行法規禁止興建夾層

　　，經向被處分人反應，卻置之不理......。日前，發現被處分人於系

　　爭建案六樓，興建夾層實品屋（有照片可稽），繼續引誘不知情消費

　　者購買，故向本會檢舉。

二、經本會派員實地查勘，結果如下：

（一）八十八年十月八日抵達系爭建案，即新店市○○○路○○段，○○

　　　國小附近。以消費者身分詢問房價、屋況及取得本案廣告乙份，而

　　　現場工作人員表示該建案係挑高四米五之空間設計，可施作夾層，

　　　並欲帶往Ｂ棟六樓參觀實品屋，惟因工地現場部分高樓層尚未完工

　　　，且施工時不斷有火花噴落，經工作人員認定不宜前往而作罷。

（二）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再度前往該建案，並至Ｂ棟六樓參觀實品屋，

　　　經查實品屋係位於B1、B12、B11之六樓，內部裝潢實景，已拍照存

　　　證。工作人員表示實品屋內裝璜係由他公司設計，被處分人僅交付

　　　四米五之挑高空間。有關夾層之裝修，建議日後由成立之大樓管理

　　　委員會編列名冊，向所轄政府單位報備，可避免日後因舉發遭拆除

　　　；次查，實品屋之入口處，皆貼告示乙紙，內容意旨略以：實品屋

　　　之夾層裝潢係由該屋承購人提供由消費者參觀，有關夾層之合法性

　　　，被處分人並不負責。

三、經請被處分人就檢舉事項提出答辯，內容略以：有關民眾檢舉被處分

　　人興建之「○○」B1、B11、B12棟六樓裝潢夾層實品屋，實屬不實之

　　指控，因上述標的尚在興建中，並未裝潢，且均未出售，因此無買賣

　　合約書影本可供參。

四、據台北縣政府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字第○○號函影本表示，該局



　　核發○○字第○○號建照工程涉及施作夾層及預留管線，並附會勘紀

　　錄乙份。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其商品或其廣告

　　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

　　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故事業如於廣告內容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

　　違反前開規定。

二、查本會前於八十七年五月一日以（八七）公處字第一００號處分書，

　　認定被處分人對系爭建案之夾層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在案。嗣於八十八年十

　　月間，又接獲民眾檢舉系爭建案有複層式隔間裝潢設計之樣品屋提供

　　參觀，將致消費者誤認現場樣品屋之挑高夾層設計均屬合法而購買等

　　情。

三、為瞭解現況，本會派員前往系爭建案實地勘查，系爭建案確係於編號

　　Ｂ棟六樓之B1、B11及B12裝潢夾層實品屋供消費者參觀，並表示實品

　　屋內裝潢係由他公司設計，被處分人僅交付四米五之挑高空間；另每

　　一實品屋之入口處，張貼告示乙紙，內容意旨謂，實品屋之夾層裝潢

　　係由該屋承購人提供由消費者參觀，有關夾層之合法性，被處分人均

　　不負責。然上開情事，經函請被處分人說明或補充事證，卻遭渠否認

　　，表示系爭建案尚在興建，故無裝潢實品屋，且編號Ｂ棟六樓之B1、

　　B11及B12均未出售，致無買賣合約書影本可供參等語，然並無礙本會

　　認定系爭建案確有設計夾層實品屋供消費者參觀之事實。再者，按台

　　北縣政府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字第○○號函影本表示，該局核發

　　○○字第○○號建照工程涉及施作夾層及預留管線，並附會勘紀錄乙

　　份以觀，被處分人未經前揭主管單位核准，即施作非法夾層實品屋供

　　消費者參觀，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提供夾層設計實品屋供消費者參觀，就整體效果已足

　　使消費者誤認系爭建案於交屋時或交屋後逕行二次施工即可合法取得

　　夾層使用空間，進而誤認以較低之價格可購買較多坪數之考量下，即

　　可能與被處分人進行買賣交易，是以被處分人對於商品之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洵

　　堪認定。經衡酌被處分人之違法動機、危害程度、違法情節、營業規

　　模及以往違法次數、類型等，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向本會提出訴願。

　　　　　　　　　　　　　　　　　　　　　　　　主任委員　趙揚清


